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填寫就醫通報單(註 2) 

 

是 

是 

 

聯繫衛生局(所)或本市指定精神責任醫

院 24 小時緊急聯絡專線(03)3698553 分

機 3112，提供醫療諮詢協助 

衛生局(所)上班時間視需要至現場協助

評估、處理 

無  有 

否 

否 

 

是 

否 

119 110 衛生所(8AM～5PM) 星期一至五上班時段 

） 

 

 

 

是否符合精§3①所定

狀態之人有自傷、傷

傷人之虞（註 1） 

是否有明顯外傷 

有無司法處理程

序之必要 

 

犯罪行為請警察機關協處 

(若此階段暫緩，可續向下執行) 

病人或疑似病人

有無同居之家屬 

送醫有疑慮 

護送至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

            桃園市（疑似）精神病人護送就醫標準作業流程圖     修正日期 102年 5月 24日 

通報個案 

由家屬規勸送醫 

 

護送至綜合醫院處理外傷，合併精神症 

狀者再送至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

送醫有疑慮 

1.家屬陪同警察與消

防機關協助護送就

醫 

2.視需要請衛生局

(所)協助處理 

3.通知醫療機構 

1.警察與消防機關依職權

護送就醫 

2.警察機關查明身份及家

屬資料 

3.衛生局(所)協助通知家

屬或保護人協助其就醫 

4.視需要請衛生局(所)協

助處理 

註 1 精神衛生法第 3 條第 1 款： 

  精神疾病指思考、情緒、知覺、認知等、精神狀態表現異常， 

  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，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； 

  其範圍包括精神病、精神官能症、酒癮、藥癮及其他經中央 

  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，但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。 

註 2 (疑似)精神病患護送就醫後，由消防局統一將(疑似)精神 

  病患護送就醫通報四聯單回報衛生局，醫院端將個案後續處 

  置情形回報衛生局 

結案 

一、公共衛生護士列管追蹤管理 

二、民眾有後需醫療需求無法返家，符合 

    相關福利補助者，由醫療機構轉介精 

    神照護機構，通報社政單位協助申請補助 

否 

是 

  確定精神疾病診斷 

 

 

 

離院前確診 


